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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市中

区在区人力资源市

场举办了“相约五

月促进就业”暨纺

织企业专场招聘

会。此次招聘会共

吸引了72家企业，

提供了3000多个就

业岗位，求职者与

招聘单位共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510多

人。

本报记者 李

泳君 本报通讯员

王海东 贾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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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公布2011年以来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目名单

有没有预售证上网就能查
本 报 枣 庄 5 月 9 日 讯

(记者 张旋 ) 9日，记者
从 枣 庄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局获悉，枣庄市公布了
2 0 1 1 年 以 来 办 理 商 品 房
预售许可证项目名单。市
民只需登录网站，即可查
看 欲 购 买 的 商 品 房 是 否
已经具备预售许可证。

据 枣 庄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的 工 作 人 员 介
绍，商品房必须具备预售
许可证才可销售。为保障
市民购房的合法权益，市

民 在 购 房 时 应 查 验 商 品
房 预 售 许 可 证 ，为 此 ，枣
庄 市 将 2 0 1 1 年 以 来 办 理
商 品 房 预 售 许 可 证 项 目
名单全部公布出来。

记者从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项目名单中看到，枣
庄市目前共有鲁南水城·
枣庄老街 1 1 #楼、中安·鸣
翠苑 1 ——— 6 、8 、9 # 楼、安
侨东城国际花园衡山路沿
街门市等 1 1 3个取得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地产开
发项目。并且均标明了项

目 名 称 、预 售 房 单 位 、预
售编号、预售总建筑面积
和预售总套数相关信息。
市民只需上网浏览，就可
做到心中有数。

另外，枣庄市住房和
城 乡 建 设 局 的 工 作 人 员
提醒，市民在购房前应查
看 所 购 买 的 房 屋 是 否 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 购 买 未 取 得《 商 品 房 预
售 许 可 证 》的 房 屋 ，存 在
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
风险”。同时，市民还应查

看商品房销售是否明码标
价 ，是 否“ 一 价 清 ”，是 否
收取备案房价以外的其他
费用。以及商品房买卖合
同内容是否规范，是否经
过 备 案 。据 介 绍 ，目 前 枣
庄市 (除滕州市外 )商品房
买 卖 合 同 已 实 行 网 上 签
约，应仔细查看和确认合
同条款内容，避免出现合
同纠纷。签约后的合同应
由开发企业及时备案，并
加盖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
专用章。

本报枣庄5月9日讯
(记者 张旋) 9日，记
者从枣庄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获悉，枣庄市辖
区范围内(不含滕州市)

开展商品房销售业务的
商品房承销机构，都须
到市房产管理和市开发
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将
不能代理销售商品房。

据了解，近日，枣庄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
台了《关于加强商品房
承销管理的通知》。通知
要求，凡是在枣庄市辖
区范围内(不含滕州市)

开展商品房销售业务的
商品房承销机构，应到
市房产管理和市开发管
理部门备案。截至目前，
包括枣庄策源经纪有限
公司在内的10家商品房

承销机构已经进行了备
案。

另外，据枣庄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
人员介绍，已备案的承
销机构在承销项目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
方可进行商品房代理销
售。同时，承销机构和承
销项目有变更的应及时
办理备案变更手续，未
备案的承销机构不得代
理销售商品房。

“这是枣庄首次对
商品房承销机构备案情
况进行公示”。枣庄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
人员表示，这对于加强
商品房承销机构管理，
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
保障商品房交易双方合
法权益等有积极作用。

格头条相关新闻

商品房承销机构

十家已经备案

四类居民

可免或减鉴证费

本报枣庄5月9日讯
(记者 李泳君) 9日，
记者了解到，枣庄市物价
局联合市司法局，于2013

年4月出台了《枣庄市价
格鉴证援助暂行办法》，
将困难人群纳入法律援
助范围。

据了解，该办法为纳
入法律援助案件范围的
经济困难公民，提供免费
和减收价格鉴证费的价
格鉴证服务，具体包括享
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待遇的居民；享受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农
村居民；丧失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
疾人；有证据证明当事人
经济困难的居民等。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
经济发展和人们法律意
识增强，越来越多的困难
单位和个人因为经济原
因无力承担价格鉴证费
用、无法进行价格鉴证，
影响了其维权举证效力，
导致其合法权益无法得
到充分保障，成为社会和
司法救助的死角。而该办
法出台后，为保障枣庄市
困难居民的合法权益，促
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
作用。

全日制中小学2013—2014学年度校历发布

小学和初中7月6日放暑假
本报枣庄5月9日讯 (记

者 张旋 ) 9 日，枣庄市
教育局下发了全日制中小
学 2 0 1 3— 2 0 1 4 学年度校
历。校历规定了全市中小
学全学年的授课、放假等
时间，并规定 2 0 1 3年新学
期于9月1日开学。

按照校历规定，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全学年授课
时间为35周。其中，九年级
全学年授课时间为 3 3周。
学校机动时间为2周，学校
举办传统活动、文化节、运

动会、实践活动等，由学校
视具体情况自行安排。复
习考试时间为2周，九年级
第二学期毕业复习考试时
间增加 2周。同时，包括寒
暑假、国家法定节假日在
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
学年的假期一共 1 3周。另
外，普通高中各年级全学
年授课时间为36周，复习考
试时间4周，社会实践时间1

周，包括寒暑假、国家法定
节假日在内，假期一共 1 1

周。

据了解，2 0 1 3— 2 0 1 4

学年度，全市中小学校9月1

日开学报到，9月 2日 (星期
一 )正式上课。而寒暑假放
假安排也有明确规定，并
且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与高
中学校的放假安排有所用
不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014年1月18日 (腊月十八 )

放寒假，普通高中学校1月
25日 (腊月二十五 )放寒假。
而 2月 1 6日 (正月十七 )，全
市中小学校开学报到，2月
1 7 日 ( 正 月 十 八 ) 上 课 。同

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13

年7月5日放暑假，普通高中
学校7月12日放暑假。

另外，按照枣庄市教
育局规定，各学校要严格
执行《山东省普通中小学
管理基本规范》有关规定，
在国家法定休息日期间一
律不得安排上课。同时，按
照2012—2013学年度校历
安排，今年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暑假将于7月6日起放
假，普通高中学校7月1 2日
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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